江西财经大学2015年网球高水平运动员
拟录取协议书
甲方：江西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
乙方：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江西财经大学对报考我校网球高水平运动员进行了专项测试，并依据江西省教育厅和我校的专项考试成绩及运动队需要，确定合格考生。

为贯彻教育部相关精神，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现就有关事宜签订协议如下：
1、 乙方必须参加全国普通高考，必须按生源所在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要求参加当地高水平运动员测试并合格。

2、 乙方考生号：                       科类： 文史/理工 。
3、 乙方属甲方公示的高考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第二批本科控制线      以上录取。
4、 乙方专业志愿1、　　　　　　　　　　　　　　　、

2、        　　　          3、　　　　　　　　　　　　。(专业志愿需按照学校公布大类招生专业目录填报，错填视为放弃该录取志愿)
5、 乙方填报志愿时，须按当地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相应批次第一志愿填报江西财经大学。
6、 乙方应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三天内通知甲方，乙方填报志愿后，应在三天内将志愿表复印件传真或邮寄给甲方。乙方须对本人提供的志愿表和高考成绩的真实性负责。因乙方原因影响录取的，由乙方承担责任。

7、 录取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求乙方提供补充材料或要求时，乙方应积极配合。因乙方未能按时提供材料或未按时接受征询等原因影响录取的，由乙方负责。

8、 教育部及考生所在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未审核通过的考生甲方不予录取。

9、 乙方被江西财经大学录取后，应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完成相关训练和比赛任务。对应参加训练和比赛而拒绝参加者，学校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10、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江西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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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真：0791-83816632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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